
‧471‧

物之處分行為，地上權人因該處分行為而取得用益物權。地上權既為

一種物權，自得因時效而取得，然地上權取得時效之第一要件須為以行

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他人之土地。若依其所由發生之事實之性質，無

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者，非有變為以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之情事，其

取得時效不能開始進行。從而占有土地之始係基於共有人之地位、公同

共有人因公同關係享有之權利、抑或無權占有之意思者，既非基於行使

地上權之意思，嗣後亦非有民法第九百四十五條所定變為以行使地上

權之意思而占有，即不具備取得時效之前提要件。若共有人或公同共有

人於占有之共有或公同共有土地，對於使其占有之他共有人或公同共

有人表示變為以在他人之土地上行使地上權之意思而占有，自得本於

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第七百六十九條、第七百七十條，主張依時效

而取得地上權，請求登記為地上權人。內政部七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台內

地字第六二一四六四號函發布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三點第

五款規定，共有人不得就共有土地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與上開意

旨不符，有違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本旨，應不予適用。

釋字第四五二號解釋（87.4.10.）

【解釋文】

民法第一千零零二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

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住所者，

從其約定。本條但書規定，雖賦予夫妻雙方約定住所之機會，惟如夫或

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雙方協議不成時，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

住所。上開法律未能兼顧他方選擇住所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

法上平等及比例原則尚有未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

年時失其效力。又夫妻住所之設定與夫妻應履行同居之義務尚有不同，

住所乃決定各項法律效力之中心地，非民法所定履行同居義務之唯一

處所。夫妻縱未設定住所，仍應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互負履行同

居之義務，要屬當然。

釋字第四五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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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理由書】

民法第一千零零二條規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贅夫以妻之住

所為住所。但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或妻以贅夫之住所為住所者，

從其約定。準此以觀，夫妻共同住所之指定權屬於夫，贅夫則從妻之所

指定。雖其但書為尊重夫妻間設定住所之意願，規定在嫁娶婚，夫妻

得約定夫以妻之住所為住所，在招贅婚得約定妻以夫之住所為住所，

惟如夫或贅夫之妻拒絕為約定或雙方協議不成時，即須以其一方設定

之住所為住所。不啻因性別暨該婚姻為嫁娶婚或招贅婚而於法律上為

差別之規定，授與夫或贅夫之妻最後決定權。按人民有居住之自由，乃

指人民有選擇其住所之自主權。住所乃決定各項法律效力之中心地，夫

妻互負同居之義務，固為民法第一千零零一條前段所明定，惟民法並未

強制規定自然人應設定住所，且未明定應以住所為夫妻履行同居義務

之唯一處所。是夫妻履行同居義務之處所並不以住所為限。鑑諸現今

教育普及，男女接受教育之機會均等，就業情況改變，男女從事各種行

業之機會幾無軒輊，而夫妻各自就業之處所，未必相同，夫妻若感情和

睦，能互相忍讓，時刻慮及他方配偶之需要，就住所之設定能妥協或折

衷，而有所約定者固可，若夫或贅夫之妻拒不約定住所，則依民法第一

千零零二條前段規定，他方配偶即須以其一方設定之住所為住所，未能

兼顧他方選擇住所之權利及具體個案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上平等及比

例原則尚有未符，應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又夫妻住所之設定與夫妻應履行同居之義務，尚有不同，夫妻縱

未設定住所，仍應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互負履行同居之義務，要

屬當然。

釋字第四五三號解釋（87.5.8.）

【解釋文】

商業會計事務，依商業會計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謂依據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從事商業會計事務之處理及據以編制財務報表，其性質涉




